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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43603                                 债券简称：18 同济 01 

债券代码：143604                                 债券简称：18 同济 02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 

无法按时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202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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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济堂医药”或“发行人”）

2018年第一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同济堂医药、新

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济堂”或“担保人”）的公告文

件、网络等公开信息，由受托管理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

理人”、“华创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创证券所做承诺或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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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18 同济 01”及“18 同济 02”公司债

券基本情况 

（一）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品种一） 

1、发行人名称：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18 同济 01 

3、债券代码：143603 

4、发行金额：人民币 2.20亿元 

5、债券期限：2+1 年期（附第 2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及投资人回售选择权） 

6、票面利率：7.80%，第 2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未调整票面利率 

7、最新评级情况：主体信用等级 C，债项信用等级 C 

8、付息日：2019 年至 2021年每年的 4月 25日为本期债券上一个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若品种一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 2019年至 2020年每年的 4月 2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 

9、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受托管理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1、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12、会计师事务所：深圳联创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13、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14、担保人：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品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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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名称：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18 同济 02 

3、债券代码：143604 

4、发行金额：人民币 2.00亿元 

5、债券期限：3 年期 

6、票面利率：7.80%  

7、最新评级情况：主体信用等级 C，债项信用等级 C 

8、付息日：2019 年至 2021年每年的 4月 25日为本期债券上一个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9、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受托管理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1、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12、会计师事务所：深圳联创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13、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14、担保人：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重大事项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关于延期披露经审计 2021 年年度

报告的紧急申请》： 

发行人原定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披露《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2021年年度报告》”），受新冠疫情影响，导致与

公司沟通良好且续聘为公司 2021 年度报告提供审计的审计机构亚太（集团）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亚太事务所”）执行审计项目会计师

调配计划需调整，影响了亚太事务所承接公司 2021 年度审计的内部合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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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因公司子公司众多且分散在全国多地，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南昌、

广东茂名、荆门、黄冈等地部分子公司在疫情管控区或因疫情反复多次被划定为

风险区，受随时启动的疫情 14 天隔离管理等相关措施关联影响较大，且亚太事

务所拟执行同济堂 2021 年度审计项目的会计师隶属于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拟定的审计项目组人员大部分因其他审计项目在

北京、上海、深圳和吉林等相关疫情风险区或隔离区工作周期延长，无法有效开

展公司审计相关工作，导致公司及子公司配合审计相关人员和审计项目组部分人

员现场实施相关审计具体工作的时间会相应延迟，故公司未有续聘亚太事务所。 

为避免延误公司 2021年度报告披露，公司于 2022年 4月 6日聘请深圳联创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联创立信”）并及时予以披露。但

公司于 4月 9日收到联创立信发来的函件，2022 年 4月 7日、8日、9日，深圳

疫情防控指挥部相继发布了《深圳市南山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

公室通告》（第 71 号）、《深圳市福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

告》（第 178号）、《深圳市福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第

179号）疫情管控文件，因联创立信审计项目组部分人员被划定封控区、管控区

和防范区；同时，公司分散在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南昌、广东茂名、荆门、

黄冈等全国多地子公司处在疫情管控区或因疫情反复多次被划定为风险区，仍受

随时启动的疫情 14 天隔离管理等相关措施关联影响较大，受疫情管控不可抗力

之制约，审计工作进程受到极大影响，联创立信已向公司致函提示存在无法在 4

月 30 日前出具公司审计报告的风险。故公司确因疫情原因无法按原计划完成

2021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无法及时编制年度报告，客观上无法在原预约日

2022年 4月 30日披露经审计的 2021年年度报告。 

综上所述，2021 年度的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部分财务数据目前尚未确定，

年报审计工作整体晚于预期，发行人预计无法按期披露经审计的《2021 年年度

报告》。为确保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行人经审慎研究决

定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将延期至 2022年 6月 30日。 

三、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华创证券作为“18同济 01”、“18同济 02”受托管理人，根据以上债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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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的要求出具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就发行人

上述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华创证券将继续关注发行人、担保人及相关人员日常经营、财务状况和合规

情况，对“18同济 01”、“18同济 02”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本期债

券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持续跟进，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债券受

托管理人职责。 

四、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18同济 01”、“18同济 02”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

咨询债券受托管理人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刘紫昌 

电话：0755-88309300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 1061 号中投国际商务中心 A座 20层 

 

 

（以下无正文） 

  






